
教育會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教育會法施行細則自七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由內政部會同教育部

訂定發布施行以來，未曾修正。為因應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

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以下統稱兩公約）之施行，及教育會法

（以下簡稱本法）於一百零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修正部分條文，放寬教

育會設置辦事處及會員大會召開等規定，為訂定相關配套措施，爰修

正本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其要點如下： 

一、關於設立辦事處之規定，業納入本法第八條，爰予刪除現行條文

第三條。 

二、將序文之「如左」修正為「如下」，並將第四項籌備會之「撤

銷」修正為「解散」，以符合現行法制用語，並配合工商團體財

務處理辦法規定將「歲入出預算書」改為「收支預算表」。（修正

條文第五條） 

三、配合本法第十三條第二項，將「核轉」修正為「轉知」，以求用

語一致，另為簡化行政流程，刪除有關主管機關核轉上級主管機

關之規定，並酌作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六條） 

四、將序文之「左列」修正為「下列」，「核備」修正為「備查」，以

符合現行法制用語。（修正條文第十一條及第二十五條） 

五、配合本法第三十條第二項將報請主管機關派員指導或監選之規

定，修正為派員「列席」，並酌作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二十一

條） 

六、配合本法第三十七條及工商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十二條規定，將

年度預決算書應報請該管主管機關「核備」，修正為「備查」，並

酌作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三十條） 

七、關於本法七十四年六月五日修正公布前已設立之教育會，於本細

則七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訂定發布施行後，應於限期內修訂章程

之規定，業無適用必要，爰予刪除現行條文第三十五條。 



教育會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三條  （刪除） 第三條  依本法第八條設立

辦事處，須經會員 (代表) 

大會之決議，報請該管主

管機關核准後行之。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文已納入教育會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八

條規定，並配合兩公約

之施行，爰予刪除。 

第五條 籌備會之任務如

下： 

一、調查組織區域之會員

狀況。 

二、訂定會員申請入會手 

續及公開徵求會員。 

三、擬訂章程草案。 

四、審查會員 (代表) 資

格並編造名冊。 

五、擬訂年度工作計畫，

並編擬收支預算表。 

六、擬訂議案，提成立大

會討論。 

七、籌墊籌備經費，並提

報成立大會追認。 

八、決定成立大會召開日

期及地點。 

九、推定成立大會主席或

主席團人選。 

   前項第三款至第六款

任務，應於召開成立大會

十五日前函報該管主管機

關。 

   籌備會應於成立之日

起三個月內完成籌備工

作，其有特殊情形者，得

報經該管主管機關核准延

長一個月。 

   籌備會於召開成立大

會選出理事、監事後解散

之。 

第五條 籌備會之任務如

左： 

一、調查組織區域之會員

狀況。 

二、訂定會員申請入會手 

續及公開徵求會員。 

三、擬訂章程草案。 

四、審查會員 (代表) 資

格並編造名冊。 

五、擬訂年度工作計畫，

並編擬歲入出預算

書。 

六、擬訂議案，提成立大

會討論。 

七、籌墊籌備經費，並提

報成立大會追認。 

八、決定成立大會召開日

期及地點。 

九、推定成立大會主席或

主席團人選。 

   前項第三款至第六款

任務，應於召開成立大會

十五日前函報該管主管機

關。 

   籌備會應於成立之日

起三個月內完成籌備工

作，其有特殊情形者，得

報經該管主管機關核准延

長一個月。 

   籌備會於召開成立大

會選出理事、監事後撤銷

之。 

一、將第一項序文之「如

左」修正為「如下」，以

符合現行法制用語。 

二、配合工商團體財務處理

辦法，將第一項第五款

「歲入出預算書」修正

為「收支預算表」。 

三、配合兩公約之施行，依

法務部「法規是否符合

兩公約第二十九次複審

會議」討論事項(二十

二)決議，將第四項「撤

銷」修正為「解散」，以

符合現行法制用語。 

第六條  省  (市 ) 、縣 

(市) 、鄉 (鎮、市、區) 

第六條  省  (市 ) 、縣 

(市) 、鄉 (鎮、市、區) 

本法第十三條第二項修正

為：「召開籌備會及成立大會



教育會成立後十五日內，

應將章程連同會員 (代

表) 名冊及理事、監事簡

歷冊三份函報該管主管機

關備查並轉知同級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並以一份函

送上級教育會備查。 

   全國教育會成立後十

五日內，應將章程連同會

員 (代表) 名冊及理事、

監事簡歷冊一份，分報該

管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備查。 

   前二項教育會所報資

料合於法令規定者，該管

主管機關應發給立案證書

及圖記。 

教育會成立後十五日內，

應將章程連同會員 (代表) 

名冊及理事、監事簡歷冊

三份函報該管主管機關核

轉上級主管機關及同級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並以一

份函送上級教育會。 

   全國教育會成立後十

五日內，應將章程連同會

員 (代表) 名冊及理事、

監事簡歷冊一份，分報該

管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 

   經核准設立之教育

會，該管主管機關應頒發

立案證書及圖記。 

時，得報請主管機關派員列

席，並於成立大會後十五日

內將章程、會員名冊及理

事、監事簡歷冊，報請主管

機關『備查』，並由主管機關

『轉知』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爰配合修正將「核

轉」修正為「轉知」，另為簡

化行政流程，刪除有關主管

機關核轉上級主管機關之規

定，並酌作文字修正，以求

用語一致。 

第十一條  鄉 (鎮、市、

區) 教育會個人會員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為出會，由

其所屬教育會報請該管主

管機關備查： 

一、死亡。 

二、喪失會員資格。 

三、有本法第十六條第一

款至第五款情形之

一。 

四、未依會籍移轉之規定

辦理會籍移轉。 

第十一條  鄉 (鎮、市、區) 

教育會個人會員有左列情

形之一者為出會，由其所

屬教育會報請該管主管機

關核備。 

一、死亡。 

二、喪失會員資格者。 

三、有本法第十六條第一

款至第五款情形之一

者。 

四、未依會籍移轉之規定

辦理會籍移轉者。 

將序文之「左列」修正為

「下列」，「核備」修正為

「備查」，並酌作文字修正，

以符合現行法制用語。 

第二十一條  教育會召開會

員 (代表) 大會，依本法

第三十條通知會員 (代

表) 及報請該管主管機關

派員列席時，應載明會議

種類、時間、地點，並附

送會議議程。其議事涉及

目的事業者，並得同時報

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派員

列席。 

教育會舉行理事會議

或監事會議，如有必要得

第二十一條  教育會召開會

員 (代表) 大會，依本法

第三十條通知會員 (代表) 

及報請該管主管機關派員

指導或監選時，應載明會

議種類、時間、地點，並

附送會議議程。其議事涉

及目的事業者，並應同時

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派

員指導。 

教育會舉行理事會議

或監事會議，如有必要得

一、 本法第三十條第二項將

團體召開會員(代表)大

會得報請主管機關派員

指導或監選之規定，修

正為派員列席，及配合

兩公約之施行，爰修正

第一項，將派員指導或

監選修正為派員「列

席」，並酌作文字修

正。 

二、 為配合兩公約之施行，

將第二項舉行理事會議



報請該管主管機關派員列

席。 

報請該管主管機關派員指

導。 

或監事會議，報請該管

主管機關派員「指導」

之規定修正為派員「列

席」，以符合現行法制

用語。 

第二十五條 教育會舉行會

員 (代表) 大會時，其主

席依下列規定之： 

一、以理事長為主席，理

事長因故不能出席，

由理事、監事互推一

人為主席。 

二、由理事、監事就常務

理事、常務監事中共

同推定若干人，組織

主席團，輪任主席。 

第二十五條 教育會舉行會

員 (代表) 大會時，其主

席依左列規定之： 

一、以理事長為主席，理

事長因故不能出席，

由理事、監事互推一

人為主席。 

二、由理事、監事就常務

理事、常務監事中共

同推定若干人，組織

主席團，輪任主席。 

將序文之「左列」修正為

「下列」，以符合現行法制用

語。 

第三十條 下級教育會每年

繳納上級教育會之常年會

費，由上級教育會訂入章

程內收取之。 

   前項應繳納之常年會

費，應由下級教育會編入

年度預算書，並以年度決

算金額為準結算之。 

   前項年度預決算書，

下級教育會應於報經該管

主管機關備查後，報請上

級教育會存查。 

第三十條 下級教育會每年

繳納上級教育會之常年會

費，由上級教育會訂入章

程內收取之。 

   前項應繳納之常年會

費，應由下級教育會編入

年度預算書，並以年度決

算金額為準結算之。 

   第二項年度預決算

書，下級教育會應於報經

該管主管機關核備後，報

請上級教育會存查。 

工商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十

二條及本法第三十七條規

定，預決算經會員（代表）

大會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

備查。爰將第三項應報請該

管主管機關核備之規定，修

正為備查，並酌作文字修

正，以符合現行法制規定。 

第三十五條  （刪除） 第三十五條  本法修正施行

前設立之教育會，其章程

與本法及本細則規定不符

者，應於本細則施行之日

起一年內修訂章程，提經

會員 (代表) 大會通過並

報該管主管機關備案。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適用於本法於七十

四年六月五日修正公布

前已設立之教育會，是

類教育會應於本細則七

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訂

定發布施行後，於限期

內修訂章程，於今已無

適用必要，爰予刪除。 

 




